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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银保监令[2022] 

1 号）等相关文件规定，现将公司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

有限公司签署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-中国人民

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相互代理协议》、与中国人民人寿保

险股份有限公司签署《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-中

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相互代理协议》情况披露如下： 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 

（一）关联交易概述 

公司于 2025 年 8月 29 日分别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人保财险”）签署《中国人民财产保

险股份有限公司-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相互代理

协议》、与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人保

寿险”）签署《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-中国人民健

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相互代理协议》。 

（二）交易标的情况 

在公司经营许可范围内，与人保财险、人保寿险相互代

理销售对方保险产品；相互代为收取保险费；以书面形式授



权的其他业务或服务。 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 

（一）交易双方的关联关系 

公司与人保财险、人保寿险同为以股权关系为基础的关

联方，三者共同的控股股东均为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

公司。 

（二）关联方基本情况 

1.关联法人名称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成立时间：2003 年 7 月 7 日 

企业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（上市） 

经营范围：财产损失保险、责任保险、信用保险、意外

伤害保险、短期健康保险、保证保险等人民币或外币保险业

务；与上述业务相关的再保险业务；各类财产保险、意外伤

害保险、短期健康保险及其再保险的服务与咨询业务；代理

保险机构办理有关业务；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投资和资金运

用业务；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或国家保险监管机构批准的其

他业务。（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依法

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

活动；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

动。） 

法定代表人：于泽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2224276.5303 万元。 



组 织 机 构 代 码 或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

91100000710931483R。 

注册地：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号院 2号楼。 

关联关系说明：人保财险是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人民保险

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制的子公司，同时为持有公司 5%以上股

权的股东。 

2.关联法人名称：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成立时间：2005 年 11 月 10 日 

企业类型：其他股份有限公司（非上市） 

经营范围：在北京市行政辖区内及已设立分公司的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内经营下列业务（法定保险业务除外）：（一）

人寿保险、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；（二）上述

业务的再保险业务；（三）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

范围内，代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人民健

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保险业务。 

法定代表人：肖建友 

注册资本：2576110.4669 万元 

组 织 机 构 代 码 或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

911100007109337022 

注册地：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 18 号中国人保寿

险大厦 

关联关系说明：人保寿险是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人民保险



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制的子公司。 

三、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

（一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

协议内容：明确关联交易范围，约定相关权利义务。 

协议生效条件：协议在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

并加盖公章后生效。 

生效时间：2025年8月31日。 

履行期限：3年。 

（二）定价政策 

该费用标准严格遵循市场化原则定价，符合市场服务价

格，未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者收费标准。关联交易

定价公平、合理，符合法律法规及有关监管规定。 

（三）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 

1.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甲方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乙方：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按照关联交易相关要求及历史合作情况，在本协议合

作有效期内（2025.8.31-2028.8.30），按会计年度设定交

易金额上限如下： 

2025年8月31日-2025年12月31日，甲方向乙方支付佣金

上限0.11亿元，乙方向甲方支付佣金上限0.19亿元； 

2026年，甲方向乙方支付佣金上限0.257亿元，乙方向甲



方支付佣金上限0.5亿元； 

2027年，甲方向乙方支付佣金上限0.277亿元，乙方向甲

方支付佣金上限0.523亿元； 

2028年1月1日-2028年8月30日，甲方向乙方支付佣金上

限0.2亿元，乙方向甲方支付佣金上限0.38亿元。 

综上，在本协议合作有效期内，公司与人保财险发生的

关联交易金额上限合计为2.437亿元。其中，甲方向乙方支付

佣金上限合计0.844亿元，乙方向甲方支付佣金上限合计

1.593亿元。 

（1）健代产保费、佣金上限测算依据。 

根据公司战略规划，以及人保财险对业务协同相关工作

规划，健代产业务平稳增长，按年度增长率上限预计为 8%，

测算 2025 年至 2028 年健代产规模保费上限分别约为 1.4 亿

元、1.512 亿元、1.633 亿元、1.76 亿元。2024 年健代产业

务平均手续费率约 15%，考虑财险为推动健代产业务投入情

况，预测手续费率上限约 17%。对应 2025 年至 2028 年健代

产保费及手续费测算结果如下： 

时间段 2025 年预测 2026 年预测 2027 年预测 2028 年预测 

保费增长率 - 8% 8% 8% 

健代产保费（亿元） 1.4 1.512 1.633 1.76 

佣金率 17% 17% 17% 17% 

手续费（亿元） 0.238 0.257 0.277 0.299 

在协议生效期间（2025 年 8 月 31 日-2028 年 8 月 30

日），按实际生效天数测算，对应关联交易情况如下： 



时间段 2025.8.31-2025.12.31 2026 年 2027 年 2028.1.1-2028.8.30 

手续费（亿元） 0.11 0.257 0.277 0.2 

（2）产代健保费、佣金上限测算依据。 

根据人保财险战略规划，以及公司对业务协同相关工作

规划，按年度增长率上限预计为5%，测算2025年至2028年产

代健规模保费上限分别约为2.5亿元、2.625亿元、2.756亿元、

2.89亿元。目前产代健手续费平均佣金率约17%，考虑目前业

务压力、费用情况及后续产品结构调整，预期产代健手续费

率上限上升至约19%。对应2025年至2028年产代健康保费、手

续费情况如下： 

时间段 2025 年预测 2026 年预测 2027 年预测 2028 年预测 

保费增长率 - 5% 5% 5% 

产代健保费（亿元） 2.5 2.625 2.756 2.89 

佣金率 19% 19% 19% 19% 

手续费（亿元） 0.475 0.5  0.523 0.549 

在协议生效期间（2025 年 8 月 31 日-2028 年 8 月 30

日），按实际生效天数测算，对应关联交易情况如下： 

时间段 2025.8.31-2025.12.31 2026 年 2027 年 2028.1.1-2028.8.30 

手续费（亿元） 0.19 0.5 0.523 0. 38 

2.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甲方：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乙方：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按照关联交易相关要求及历史合作情况，在本协议合

作有效期内（2025.8.31-2028.8.30），按会计年度设定交

易金额上限如下： 



2025年8月31日-2025年12月31日，甲方向乙方支付佣金

上限0.33亿元，乙方向甲方支付佣金上限0.35亿元； 

2026年，甲方向乙方支付佣金上限0.5亿元，乙方向甲方

支付佣金上限0.5亿元； 

2027年，甲方向乙方支付佣金上限0.55亿元，乙方向甲

方支付佣金上限0.55亿元； 

2028年1月1日-2028年8月30日，甲方向乙方支付佣金上

限0.35亿元，乙方向甲方支付佣金上限0.35亿元。 

综上，在本协议合作有效期内，公司与人保寿险发生的

关联交易金额上限合计为3.48亿元。其中，甲方向乙方支付

佣金上限合计1.73亿元，乙方向甲方支付佣金上限合计1.75

亿元。 

四、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

（一）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决议情况 

2025 年 7 月，我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

第二十一次会议召开，会议审议了《关于与人保财险、人保

寿险续签协议的议案》，并一致表决通过。 

（二）董事会决议及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

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要求，

针对公司与人保财险、人保寿险分别续签《相互代理协议》

事宜，公司于 2025 年 7 月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

议。会议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与人保财险、人保寿险续签协



议的议案》，同时按规定征求了公司独立董事的书面意见：协

议符合平等、公平、自愿和有偿的原则，符合公司相关规定，

定价公允、合理，不存在损害公司、股东和保险消费者利益

的情形。本关联交易审查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的有

关规定，符合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。独立董

事均表示同意。 

 

 

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2025 年 9 月 5 日 


